采购项目需求

（一）本采购文件提出的技术规格及要求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响应供应商的方案应达到或优于本采购文件要求，且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要求，响应供应商须提供符合质量标准的服务。

（二）标的如为某单位的专利或特有产品，请响应供应商在答疑期内告知采购代理机构。

（三）所有标的的知识产权问题，由各响应供应商自行负责。

（四）本项目允许分包的非主体、非关键性工作：无。

（五）采购项目品目类别及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序号
	项目名称
	数量
	品目

类别
	采购标的对应的中小企业划分标准所属行业

	1
	会昌县公共安全综合保险服务
	1项
	C18040000保险服务
	保险业


（六）服务内容及要求

保险内容：会昌县公共安全综合保险服务，即“居民救助+应急费用”双重保障。

（一）居民救助保障
1.保障项目：居民（含流动人口）在会昌县辖区内，因重大恶性案件伤害、道路交通事故、火灾爆炸、煤气中毒、公共区域溺水事故、市政设施损害事故导致辖区内居民人身伤亡的，每人赔偿限额50万元，每人医疗费用赔偿限额7万元，每次事故免赔额500元，每次事故赔偿限额300万元，每次事故免赔额500元，累计赔偿限额≥1500万元。
2.保险责任：

（1）重大恶性案件伤害救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居民在承保区域内因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犯罪行为导致人身伤亡，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对采购人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成交供应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2）道路交通事故救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居民在承保区域内因发生道路交通事故导致人身伤亡，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对采购人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成交供应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3）火灾、爆炸救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居民在承保区域内因发生火灾、爆炸事故导致人身伤亡，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采购人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成交供应商按照本保险合同约定负责赔偿。

（4）煤气中毒救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居民在承保区域内发生煤气中毒导致人身伤亡，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者责任人无力赔偿，对采购人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成交供应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5）公共区域溺水事故救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居民在承保区域内因发生公共区域溺水事故导致人身伤亡，无法找到责任人或责任人无力赔偿，对采购人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及支付的医疗费用，成交供应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6）市政设施损害救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居民在承保区域内由于市政设施（包括但不限于行道树、大树、路灯、井盖、道路）、市政广场、市政公园管理不善导致人身伤亡，对采购人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成交供应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7）流动人口救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不具有投保人所辖户籍且不具有投保人所辖行政区域内暂住、常住资格证明的流动人口因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事故导致人身伤亡，对采购人依据国家或地方有关法律规定给付的一次性伤亡救助金以及支付的医疗费用，成交供应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二）突发应急费用保障

1.保障项目：累计赔偿限额合计≥900万元。每次救灾安置费用限额150万，累计事故救灾安置费用限额300万；每次紧急救援费用限额150万，累计事故紧急救援费用限额300万；每次善后处置费用限额150万，累计事故善后处置费用限额300万元。每次事故免赔额500元。
2.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在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区域内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的自然灾害、事故灾难、公共卫生事件和社会安全事件等突发事件，采购人在职责范围内开展应急救援与善后处置工作，对于采购人依法应承担的下列应急救援和善后处置费用，成交供应商按照本保险合同的约定负责赔偿：
（1）救灾安置费用。保险事故发生后，为紧急疏散、转移、安置受灾人员，采购人为受灾人员提供的必要的食品、饮用水、衣被、取暖、临时住所、医疗防疫等应急救助支出。

（2）紧急救援费用。保险事故发生后，采购人为减少事故损失或为抢险救援而采购或征用救援物资、人员、场所，所支出的费用，包括应急救援器材、设备和现场作业人员安全防护物品支出、劳务费和被征用设施、场所的补偿费、事故现场的医疗救治费用。

（3）善后处置费用。保险事故发生后，采购人为确定事故责任、损失金额、进行善后等而支出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包括聘请第三方鉴定评估机构、第三方专家发生的费用，以及事先经成交供应商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费用。

（4）法律费用。保险事故发生后，采购人因保险事故而被提起仲裁或者诉讼的，对应由采购人支付的仲裁或诉讼费用，以及事先经成交供应商书面同意支付的其他必要的、合理的法律费用。
三、服务与理赔技术要求

1.报案响应：7×24小时，5分钟内响应，30分钟内专人对接；

2.查勘时效：城区40分钟内、郊区1小时内、乡镇2小时内到达现场；

3.小额快赔：收到完整全部材料，对属于保险责任、双方对赔偿金额达成一致的，赔偿金额≤1万元的，24小时内赔付到账；

4.一般案件：收到完整全部材料，对属于保险责任、双方对赔偿金额达成一致的，3个工作日内赔付；

5.重大案件：对属于保险责任的，7个工作日内预付赔款≥50%；

6.争议处理：提供专人调解，诉讼支持，不得无故拒赔/拖赔。

四、承保与管理要求

1.出具规范保险单/保险凭证，可公示、可查询；

2.建立专项理赔台账，按月提交报表；

3.配合公安、应急、政法等部门风险排查、宣传培训、应急联动；

4.不得惜赔、拒赔、设置不合理门槛。

五、验收与考核标准

1.理赔及时率≥99%；

2.群众满意度≥95%；

3.投诉率≤0.1%；

4.如逾期赔付、无理拒赔视为违约。

注：以上技术“服务要求”及采购需求为实质性要求，必须完全满足或优于，否则响应无效。

商务条款
	序号
	条款名称
	条款内容

	1
	履行地点
	会昌县公安局指定的地点。

	2
	履行期限
	除采购人有其他要求外，成交供应商应于政府采购法规定时间内与采购人签订合同，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

	3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并生效、保单出具后30日内一次性支付。

	4
	报价方式
	以人民币报价，本项目为交钥匙项目。报价内容包含磋商文件规定的货物附属售后服务，设计、设备及材料等购置，安装、调试、检测、验收、保修、培训、办证等等一切相关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增加任何费用用于本项目。

	6
	履约保证金
	本项目不收取履约保证金。

	7
	其它条款
	无


注：以上商务条件响应供应商须满足或优于，任意一项不满足作无效响应处理。
